
关于股东合作协议书范本

为明确协议各方作为一致行动人的权利和义务，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，经友好
协商，特签订本协议书。

第一条协议各方的权利义务

1.协议各方应当在决定 公司 日常经营管理事项时，共同行使公司 股东 权利，
特别是行使召集权、提案权、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。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；

（二）选举和更换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、监事，决定有关董事、监事的报酬
事项；

（三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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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议批准董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；

（五）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、决算方案；

（六）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；

（七）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；

（八）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；

（九）对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；

（十）修改 公司章程 ； 

（十一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。

2.协议各方应当在行使公司股东权利，特别是提案权、表决权之前进行充分的
协商、沟通，以保证顺利做出一致行动的决定；必要时召开一致行动人会议，
促使协议各方达成采取一致行动的决定。 

3.协议各方同时作为公司的董事，在董事会相关决策过程中应当确保采取一致
行动，行使董事权利。

4.协议各方应当确保按照达成一致行动决定行使股东权利，承担股东义务。

5.协议各方若不能就一致行动达成统一意见时，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第一项执行。

第二条协议各方的声明、保证和承诺



1.协议各方均具有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订立和履行本协议，本协议对协议各方
具有合法、有效的约束力。

2.协议各方对因采取一致性行动而涉及的文件资料， 商业秘密 及其可能得知
的协议他方的商业秘密负有合理的保密义务。 

3.协议各方在本协议中承担的义务是合法有效的，其履行不会与其承担的其他
合同义务冲突，也不会违反任何法律。

各项声明、保证和承诺是根据本协议签署日存在的实施情况而做出的，协议各
方声明，其在本协议中的所有声明和承诺均有不可撤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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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一致行动的特别约定

1.若协议各方在公司经营管理等事项上就某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，应当按照
持股多数原则作出一致行动的决定，协议各方应当严格按照该决定执行。

2.协议任何一方如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应至少提前30天书面通知协议其
他各方、协议其他各方有优先受让权。

3.协议各方承诺，在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后的36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
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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